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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集美大学“包干制”纵向科研经费管理
的补充规定（2022 年制定）》的解读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

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 号）文件精神，积极营

造健康有序的科研氛围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赋予

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科研处制订了《集

美大学“包干制”纵向科研经费管理的补充规定（2022 年制定）》

（集大科[2022]5 号），经集美大学 2022 年第 9 次校长办公会

会议审议通过，于 2022 年 6 月 26 日印发。为帮助广大师生更好

了解新出台的文件，作如下解读：

一、文件适用范围

只适用于项目主管部门明确实施经费“包干制”的项目，预

算制纵向项目不适用该规定。

目前涉及的项目有：2021 年及以后我校获批的国家自然科

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

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港澳）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科技管理

专项项目；2021 年及以后我校获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

助和优秀博士论文项目；2020 年我校获批的厦门市青年创新基

金项目、2022 年及以后我校获批的厦门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；

二、经费支出与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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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，除管理费和绩效支出在经费入账

时提取外，其它设备费、业务费、劳务费各项支出无需预算，不

设比例限制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使用，无需履

行调剂程序。

1.管理费

项目管理费的提取按照超额累退比例计算并进行总额控制，

即经费在 500 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照 5％的比例核定；超过 500

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2％的比例核定；超过 1000 万元的

部分按照 1％的比例核定，管理费的 60%由学校统筹安排，40%

由项目承担学院统筹安排。

2.绩效支出

绩效支出的提取比例由项目负责人自主确定，原则上自然科

学基金不能超出项目总经费的 25%，其中对于数学等理论基础研

究项目不能超出项目总经费的 35%；社会科学基金不能超出项目

总经费的 50%。学校在项目负责人提交划拨申请后设立绩效支出

账户。

绩效的领取一般在项目结题后进行，也可以在通过年度考核

后分年度领取。分配方案应考虑课题成员在项目研究中的实际贡

献，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学校薪酬标准自主确定数

额，按照学校工资制度进行管理。

三、经费使用校内公开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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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结题时，项目负责人根据经费实际使用情况编制项目经

费决算表，在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单位内部公开，接受广大科研

人员监督。

四、项目负责人承诺制

项目负责人要签署承诺书，承诺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

精神，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

究工作；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

不得截流、挪用、侵占，不得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，不得

有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行为。

五、经费使用监管

学校对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或审计，并

接受上级财政部门、审计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的检查和监督。对

于出现违纪行为的项目负责人，学校将其纳入信用记录管理，并

对严重失信行为进行追责和惩戒。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

有关经费报销、结题经费使用等其他事项按照《集美大学纵

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管理规定执行。


